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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
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産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
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EVERGRANDE GROUP  
(IN LIQUIDATION) 

中 國 恒 大 集 團  
(清盤中)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股份代號：3333） 

自願性公告 
 

本公告由中國恒大集團（清盤中）(「本公司」)以自願性質發布。 

茲提述(i)本公司日期為 2023 年 8 月 18 日及 2023 年 10 月 20 日的公告，內容有關（其

中包括）根據美國法典第 15 章向美國法院申請承認境外債務重組計劃，及(ii)本公司

日期為 2023 年 8 月 28 日的公告，內容有關恒大協議安排會議、景程協議安排會議及

天基協議安排會議。除另行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匯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

涵義。 

本公司已公布，本公司、景程和天基已根據美國法典第 11 編第 15 章向美國法院提出

申請(「第 15 章申請」)，要求承認各自在香港或英屬維京群島（視情況而定）的境外

債務重組協議安排(「協議安排」)。鑒於本公司共同及各別清盤人(「共同及各別清盤

人」) 的委任，預計協議安排將不會以目前的方式進行，據共同及各別清盤人瞭解，

本公司、景程和天基的前外國代表的法律顧問已於 2024 年 3 月 22 日向美國法院提交

文件，撤回本公司、景程和天基各自的第 15 章申請。 

共同及各別清盤人仍專注于履行其職責爲本公司債權人和其他利益相關者保全、最大

化及返還價值。在現階段，所有方案仍有待考慮，共同及各別清盤人將根據美國法典

第 11 編第 15 章提出新的申請以支持其認爲必要或適當的方案。 

本公司股東、投資者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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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 
中國恒大集團 

(清盤中) 
 

EDWARD SIMON MIDDLETON 
黃咏詩 

共同及各別清盤人 
(作為代理人毋需承擔任何個人責任) 

 
香港，2024 年 3 月 24 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許家印先生、肖恩先生、史俊平先生、劉
振先生及錢程先生；非執行董事梁森林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周承炎先生、何琦先生
及謝紅希女士。 


